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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88079      证券简称：美迪凯    公告编号：2022-001 

  

杭州美迪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自愿披露子公司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依

法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: 

1、履约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：本次签订的《图像传感器（CIS）晶圆光路

系统委托加工合同》为框架性协议，是对双方合作的原则性约定。合作事项具体

实施进度存在不确定性，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2、对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：本次签订的协议为合作协议，不涉及具体交易

金额，对公司 2022 年及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。 

3、本次签订的合作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

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 

一、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

2022 年 1 月 18 日 ，凸版中芯彩晶电子（上海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凸

版中芯）与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美迪凯光学半导体有限公司签署了《图像传感器

（CIS）晶圆光路系统委托加工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本协议”），双方本着“资源

互补、共赢发展”的原则，共同协作，积极开发中国大陆 OCF市场，建立合作关

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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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本协议为框架性协议，不涉及关联交易，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

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。公司将根

据合作事项具体实施情况，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决策审批程序并及时履行

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二、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

1、企业名称：凸版中芯彩晶电子（上海）有限公司 

2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101157683915471 

3、企业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外商合资） 

4、股东结构：凸版印刷株式会社（日本）持有 70%股权  

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持有 30%股权 

5、法定代表人：植木哲朗 

6、注册资本： 6400万美元 

7、成立日期：2004年 11月 24日 

8、住所：中国（上海）自有贸易试验区张江路 18号 2号楼 1楼 

9、经营范围：成像传感器的设计；设计、生产、加工晶圆彩膜/微型镜头及

其相关产品，加工晶圆片，组装模件，销售公司自产产品；上述同类产品的批发

和进出口，并提供相关技术服务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

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10、与公司的关系：凸版中芯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    11、经查询，凸版中芯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 

 

三、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



3  

（一）签署协议双方及合作内容 

甲方：凸版中芯彩晶电子（上海）有限公司 

乙方：浙江美迪凯光学半导体有限公司 

合作内容：甲方向乙方无偿提供图像传感器（CIS）晶圆，由乙方在晶圆上

进行彩膜（OCF）及微型镜头(ML)的光路系统加工服务。 

（二）合同期限 

本合同期限为 3 年，自 2022年 1月 18 日开始至 2025年 1月 17 日为止，除

非按照本合同的规定提前终止。 

（三）本合同与个别合同 

1、本合同适用于双方之间订立的个别合同（以下简称“个别合同”）。在本

合同与个别合同规定的条款之间存在矛盾时，本合同规定的条款优先于个别合同

规定的条款。但是，个别合同中写明个别合同规定的条款优先于本合同规定的条

款的事宜时，个别合同规定的条款优先。 

2、在个别合同，双方规定订货的年月日、产品名称、规格、数量、交付期、

交付地点及其他交付条件、单价、价款的金额、支付日、支付方式、以及双方同

意的其他条件。 

3、甲方可根据需求向乙方提出订货单（以下简称“订货单”），甲方向乙方

提出的订货单将视为由甲方向乙方提出的个别合同的要约。 

4、在甲方向乙方提出订货单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，乙方就是否接受订货单

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，该个别合同在甲方收到乙方接受订货单的通知时成立，双

方应按照个别合同规定履行。如果在甲方提出订货单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，乙方

未作出任何书面回复的，视为乙方接受订货单，个别合同成立。 

5、在需要变更某个个别合同时，提出变更方应迅速以书面通知对方，在与

对方达成协议后，签订书面的变更协议，方可变更该个别合同。 



4  

（四）仲裁 

因本合同或与本合同相关事宜，双方当事人产生的所有争议，应通过真诚协

商友好解决。协商未果的，就该争议向位于中国上海市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

委员会上海分会提起仲裁，依据该委员会届时的仲裁规则寻求解决。仲裁裁决是

终局的，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。 

（五）其他规定 

本合同自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。 

 

四、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1、对公司业绩的影响：本次签订的协议为合作协议，不涉及具体交易金额

和内容，对公司 2022 年及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。 

2、对公司经营的影响：本协议的签署将建立起双方的合作关系，双方优势

互补，实现产业互动和互利共赢，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规划。本协议的签署不

会导致公司主营业务、经营范围发生变化，不会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产生影响，

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 

五、重大风险提示 

1、本次签订的协议为框架性协议，是对双方合作的原则性约定。合作事项

具体实施进度存在不确定性。 

2、公司持股 5%以上股东香港丰盛佳美（国际）投资有限公司的解禁日期为

2022年 3月 2日。 

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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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。 

杭州美迪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2年 1 月 19日 


